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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省直收电力企业排污费征收工作程序
[bookmark: OLE_LINK1]
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调整排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008号）规定，依据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排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发改价格〔2014〕1717号）要求，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简化排污费征收程序，实现排污费征收全程信息化管理，保障排污费依法、全面、足额征收。针对全省30万千瓦以上电力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工作，制定以下工作程序。
一、申报
省直收电力企业在每个月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向省环境执法监察局进行申报，按实际排放情况填写《排放污染物动态申报表（试行）》，同时提供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资料。资料包括：生产月报表、手工脱硫月报、手工脱硝月报、煤质分析月报、脱硫设施投运率月报、自动监控月报表、历史曲线分析月报表、季度报表、环保总表。
二、审核
省直收电力企业排污费征收实行“按月申报，按季征收”的模式。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省直收电力企业携带相关资料到省环保厅，排污费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对其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进行汇审；对符合要求的，各部门参加汇审人员签字，将加盖公章后的《排放污染物动态申报表（试行）》发回给企业；对不符合要求、错报、漏报的，要责成企业限期重报或补报。
对数据异常的企业，要进行现场复核，重新确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
三、核定
在每个季度综合汇审后的10日内，根据汇审确定的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按照排污费征收标准核定省直收电力企业该时段应当缴纳的排污费数额。
核定完成后，由省环境执法监察局报省环保厅主管厅长审检后，提交厅常务会研究，确定企业的排污费。
四、缴纳
省环境执法监察局依据厅常务会审议通过的排污费，制作《排污核定通知书》、《排污费核定明细表》和《排污费缴纳通知单》，分别由经办人、队长和主管局长审核并签字，报省环保厅主管厅长审定和签发，并及时送达企业，同时在河北环境保护厅网站上向社会公示，接受电力企业咨询和社会监督。
企业应当自接到《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到指定的商业银行缴纳排污费。同时将缴款单传真至省环境执法监察局,由省环境执法监察局负责核对、统计汇总,同时将排污费缴纳情况进行公示。
五、催缴
    企业收到《排污费缴纳通知单》7日后,未按规定缴费的,从第8日起加收2‰的滞纳金,并由省环境执法监察局下达《排污费限期缴纳通知书》。
对催缴无效，逾期拒不缴纳的，省环境执法监察局提出处罚建议，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逾期不缴纳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六、减、免、缓
排污费的减、免、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七、存档
排污费征收过程中的一切相关文件材料、票据等均需按规定整理，收入排污费征收档案（一企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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